
关于组织开展学生宿舍安全、卫生检查的通知

学部、各学院（中心）：

为深入贯彻校园安全工作的总体要求，深入推进示范“一站式”

学生社区建设，进一步强化学生宿舍的安全管理，营造安全、整洁、

舒适的住宿环境，决定开展全校学生宿舍安全及卫生检查工作。现将

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

全校学生宿舍

二、检查内容

1.宿舍内是否整洁、卫生。

2.宿舍楼内是否使用或存放电热毯、热得快、电热杯、电饭煲和电

磁炉等违规电器及无 3C 认证的劣质电器。

3.是否存在不关闭电源、电器用完不拔插座、长明灯、插座放在床

铺上或室内无人时长时间充电现象。

4.是否存在利用空调专用插座私接电源或使用其他电器的现象；电

源线路、充电线等是否布局规整、有序、安全，是否存在私拉乱接及

随意改动电线的行为。

5.是否存在宿舍楼内停放电动车（含电动滑板车、平衡车及其他类

似充电运动器材）及充电或“飞线充电”、将蓄电池带入楼内或自制

蓄电池等现象。

6.是否存在宿舍楼内停放自行车、堆放个人物品等占用公共区域、

堵塞消防通道现象。

7.宿舍楼内是否有吸烟、焚烧物品、酗酒、饲养宠物现象。

8.是否存在私调、出租出借床位或占用空床位现象。



9.是否存在将钥匙插在门上或放在门外等不安全行为。

10.宿舍楼内是否使用或存放明火器具【酒精炉、瓦斯炉、蜡烛、

明火熏香、明火蚊香、打火机、火柴等】，是否存有易燃易爆品【酒

精或白酒等酒精含量较高的物品、汽油、瓦斯罐、煤气罐、R290（丙

烷）等】、易腐蚀品【硫酸、盐酸、硝酸、有机溶剂、农药、双氧水、

危险化学品等】、管制刀具、仿真枪等危险物品，香水、发胶等易燃

日用物品应妥善保存和使用，远离热源或直射阳光。

11.是否存在各类放射性元素及容器，如铀、钴、镭、钚等。

12.是否存在各类烈性毒药，如铊、氰化物、砒霜等。

13.是否存在各类麻醉药物，如鸦片（包括罂粟壳、花、苞、叶）、

吗啡、可卡因、海洛因、大麻、冰毒、麻黄素及其他制品等。

14.是否存在各类生化制品和传染性物品，如炭疽、危险性病菌、

医药用废弃物等。

15.是否存在将水晶球、玻璃球、凸透镜等具有聚光效应的物品放

在阳光可照射到位置的情况。

16.是否存在擅自挪用、破坏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例如挪用灭火

器、遮挡烟感探测器）的情况。

17.是否存在其他危害校园安全的物品及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行为。

三、组织实施

（一）学部、各学院（中心）自查、整改阶段（2025 年 5 月 12

日—25 日）

学部、各学院（中心）要认真做好学生教育、引导工作，对照学

校相关管理规定，对宿舍消防安全、住宿秩序及宿舍卫生等方面进行

自查，及时整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宿舍内的违章电器和明火器具等，



学生可自行妥善处理，也可交由学部、各学院（中心）暂时保管。

（二）学校全面检查阶段（2025 年 5 月 26 日—6 月 6 日）

成立由后勤保障处、学生工作处、保卫处及学部、各学院（中心）

组成的学生宿舍安全卫生检查工作组，对学生宿舍进行集中检查。对

于检查中出现的使用、存放违规违禁物品，违规给电动车充电，出租

出借床位及饲养宠物等扰乱正常住宿安全的违规违纪行为，学校将依

规进行处理。

四、有关要求

本次检查是学校加强校园安全管理、提升学生生活质量的重要举

措。学部、各学院（中心）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对检查情况全面

梳理分析，把学生宿舍安全、内务卫生作为学生日常管理的重点，教

育引导与严格管理相结合，进一步健全安全隐患和内务卫生的检查及

处理机制。相关单位要对此次检查中出现的问题建立学生宿舍安全隐

患台账及责任清单，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压

实管理责任，切实推动平安校园建设。

附件：关于学生宿舍用电安全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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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5 月 9 日


